
108 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到資訊 

一、現場報到 

報到日期：108年 6月 17日(一) 
報到時間：上午 9:00~中午 15:00 
報到地點：東方設計大學體育館 
 

二、不便到校者，請於 6/17中午前先行傳真報到(就讀)意願切結書後，並將紙本
掛號郵寄至 82941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註冊課務組(一)收(傳真電
話:07-6936946)。 

 

三、請攜帶以下資料 

    (1) 學生基本資料表 
(2) 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3) 兩吋相片 1張 
(4) 學生基本資料 
(5) 國中畢業證書正本 
 

四、申請辦理就學貸款、學雜費減免或免學費方案同學，請帶相關申請書及資料於
報到註冊當日辦理。 

 
 

此外，請您務必於時間內完成報到及註冊手續，未依規定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

資格，不得有異議，事後不得要求補辦報到手續。 

敬祝    學安 

相關訊息查詢 

※辦理就學貸款、低收入戶及減免、補助款、免學費方案：07-6939523 

※身心障礙輔導中心：07-6939526 

※辦理住宿：07-6939528 

※辦理交通車：07-5218784           東方設計學院教務處  啟 

TEL：07-6939512  076939516 



東方設計大學 

報到(就讀)意願切結書 

 

本人：                 身份證字號：                  

參加 108學年度優先免試入學管道，錄取               科，因故未能於

總會規定之報到日至學校報到註冊，願意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報到手續，

以取得入學資格。 

 

此致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年           月          日 

立切結書人 

(申請生) 

家長或監護人：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簽名： 

簽名： 

： 

請先傳真，再將此切結書正本(請填寫完整)及其他報到資料於 

108年 06月 18日(星期二)前(以郵戳為憑)限掛郵寄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收 

 

傳真號碼：07-6936946    聯絡電話：07-6939512     聯絡人：王淑婷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進修專校

學制   博士班   碩士班  □四技  五專   七技   二技  二專

系科別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學生手機(1)    學生手機(2)

緊急聯絡人

或家長姓名
家長手機 住家電話

身分別

原畢業

(就讀)學制

原畢業(就

讀)學校
所系科

備註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_

108學年度東方設計大學學生基本資料

本人同意校方將個人資料檔案，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做為合理且必須之應用、查詢。

請繳交兩吋相片一張，並於相片背面填寫：所系科別、姓名、身分證字號

身份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份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國中  高中  高職  二專  五專  二技  四技  大學□碩士 

□一般生     □原住民，______________族(請提供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身障生     □新住民第二代

□全職人員 □一般生

□兼職人員

通訊住址
□與身分證之戶籍地址相同 (就可以不用填寫)

就讀博士班 碩士班

請填寫目前就職工作

    進修學院

□應屆畢業生

□非應屆畢業生

□肄業



 

 
 

 

108學年度(上學期)「免學費」補助申請表(新生用) 

 

一、申請欄 

學 生 姓 名  
科 別 

年 級 

                科 

        年      班     
 學 號  

□申請免學費補助 

(申請該補助學生如有

特殊身分仍可依相關

規定申請雜費減免) 

□無特殊身分 

 

□有特殊身分(請勾選下列減免身分別) 

□身障學生及身障子女  □中低收入戶學生  □低收入戶學生  □原住民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不予查調 

□不申請免學費補助

(免填二、基本資料欄) 

已選擇其他學費補助、減免(軍公教遺族、現役軍人子女)或其他原因。 

※不予查調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承辦人簽章  

   

二、學生基本資料欄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重讀、 復學或

轉學生需填 

□ 是(續填右列表格) 

 
□ 否 

原就讀學校            

是否已請 

領 補 助 

□是      (金額) 

       

□否 

科 別            科(學程) 

年 級  

注意事項： 
1.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公費就學補助或其他部會就學費用減免者，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不得依本

要點規定申請補助。 
2.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有關證件，應由學校負責詳核，如有不實，負連帶賠償責任。 
3.本表由學生親自填寫，並經家長或代理人簽章。 

4.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如有異動請重新填列並簽章，應由學校負責詳核，如有不實，負連帶賠償責任。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請先貼妥身分證影本，無身分證者請在後面浮貼「戶口名簿影本」即可。 

公私立五專一、二、

三年級適用 

 

 



 

 

切 結 書 

 

    經確認_________（具領人姓名）本學期並無同時享

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助學費性

質相當之給付，如有違者，願無條件將高級中等學校免學

費補助款項繳回教育部，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具領人姓名(學生)： 

身分證字號： 

立切結書(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身分證字號： 

電話： 

地址：      

           

           縣       鄉         村       路        段       號 

                     鎮         里                 巷      

          市       區         鄰     街        弄       樓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收到學雜費繳費單 

登錄臺灣銀行就學貸款入口網（https://sloan.bot.com.tw/）， 
線上填寫申請書並列印銀行撥款通知書(三聯式) 

臺灣銀行各分行開放對保時間：上學期 08/01至 09/30止、下學期 01/15 至 02/28止 

 

 
第一次申貸者 

（戶籍謄本需申請兩份、一份須繳交學校） 

由父母陪同攜帶以下資料至臺灣銀行 

辦理簽約對保手續： 

1. 銀行撥款通知書(三聯式) 

2. 學生及父母身分證、印章 

3. 學生及父母親之戶籍謄本（三個月內） 

4. 學雜費繳費單（請先至學校換繳費單） 

同一教育階段第二次以後申請者 

如連帶保證人不變，由學生攜帶以下 

資料至臺灣銀行辦理手續： 

1. 銀行撥款通知書(三聯式) 

2. 學生身分證、印章 

3. 學雜費繳費單（請先至學校換繳費單） 

對保手續完成後，請於開學後二週內將 

1.撥款通知書第二聯：學校存執聯 2.學雜費繳費單 3.學生及父母親之戶籍謄本 

繳交至課外活動組或掛號郵寄至 82941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 110 號「課外活動組」收 

(逾期未繳回者視同放棄辦理就學貸款，請至彰化銀行補繳學雜費) 

由學送彙整申貸學生資料送財稅中心審核家庭年收入是否符合就學貸款申請資格 

符合貸款資格 

家庭年收入 120萬以上且有 

1名以上兄弟姐妹就讀高中以上 

在學期間自行負擔全額利息 

並繳交以下資料至進修部： 

1. 自付全額利息切結書 

2. 戶口名簿影本 

3. 其他兄弟姊妹學生證影本 

(已蓋本學期註冊章) 

家庭年收入所得 

114萬至 120萬之間 

在學期間負擔半額利息 

並繳交自付半額利息 

確認單至課外活動組 

家庭年收入所得 

114 萬以下 

在學期間免付利息 

學校造冊送臺灣銀行承貸分行審核借款人信用是否良好並辦理撥款手續 

（借款人債務逾期未償還者請先至臺灣銀行繳清，未繳清者取消貸款資格） 

學校造冊退費：加貸書籍費、校外住宿費、生活費者退費至學生個人帳戶 

12123h 

 

東方設計大學 學生辦理就學貸款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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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loan.bot.com.tw/


東方設計大學 

108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日間部  □進修部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 

學制 
□五專□四技□七技 

□碩士班□博士班 
系科  年級   年   班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學號  姓名  身份證號                     

申 請 類 別（請 勾 選） 
※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僅能擇一辦理※ 應  繳  證  明  文  件 

□軍公教遺族子女（□全公費  □半公費） 

  【初申請須另填部頒申請書報教育部核准】 

□軍公教遺族子女給卹期滿 

【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 

1. 撫卹令或撫卹金證書影本（須有學生姓名，正本驗後歸還） 
2.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需

有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 
3. 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4. 當學期之「繳費單」 
5. 學生印章（第一次申請者須留置在校最後一學期） 

□現役軍人子女【減免學費 3/10】 

  服務單位： 

  階級職務： 

1. 軍人身份證、軍眷補給證影本（正本驗後歸還） 
2.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需

有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 
3. 家長另一方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4. 當學期之「繳費單」 

□原住民學生【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 

1.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需
有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 

2. 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3. 當學期之「繳費單」 

□身心障礙學生 
□輕度【減免 4/10學雜費】 

□中度【減免 7/10學雜費】 
□極/重度【減免全額學雜費】 

年所得不得超過 220萬 

1.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正本查驗後退回） 
2.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需

有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 
3. 家長為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4. 當學期之「繳費單」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全額學雜費】 

□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6/10學雜費】 

1.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備註欄內須有減免學生姓名） 
2.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需

有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 
3.當學期之「繳費單」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減免學費、雜費 x0.6】 

1.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科)或鄉(鎮、市、區)公所開
具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需有效期限內） 

2.全戶戶籍謄本正本（最近三個月內”記事不得省略”需有
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資料，不同戶者須另外申請。） 

3.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教育補助證明 
4.當學期之「繳費單」 

家長 簽名 蓋章 身 份 證 號 職  業 

皆 
須 
填 
寫 
蓋 
章 

父親 
 □離 

□歿  

   
□公職（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農□工□商□其他_________________□無 

母親 
□離 

□歿 

   
□公職（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農□工□商□其他_________________□無 
  

◎其他身分(已婚者才須填寫且須附戶謄)  配偶簽名:          身分證號:             蓋章:         
  

本人申請上述就學優待減免，保證在校享有優待期間，放棄申領政府發給之其他教育補助，
如有重複請領，願負法律責任並歸還優待之款項。          

 

立切結書人：家長                      （簽名及蓋章）申請學生：                     （簽名及蓋章） 

電話：【住家】（   ）-                     【學 生 手 機】□□□□-□□□-□□□  
---------------------------------------------------------------------------------------------                                 

 

 

 

中華民國 108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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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欄位由承辦單位填寫（申請者不用填寫） 

申請減免金額 學費 :         雜費 :         (含)平安保險費 :       合計 : 

□五專(七技)前三年學生減免雜費         元          承辦人  



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 

 軍公教遺族子女：全公費（學、雜費全免，外加依照部頒核定各費） 
        半公費（全公費之 1/2，外加依照部頒核定各費） 

 軍公教遺族子女卹期滿：【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免】 

 現役軍人子女：【減免學費 3/10】 

 原住民學生：【依部頒規定標準核減免】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父母及學生所得總額超過 220萬皆不得申請 
 【極/重度-減免全額學雜費】、【中度-減免 7/10學雜費】、【輕度-減免 4/10學雜費】 

 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全額學雜費 

 中低收入戶學生：【減免 6/10學雜費】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或孫子女：【減免學費雜費 6/10】 

 

新生註冊 

換繳費單（預先扣除減免金額） 可先繳全額學費，通過審核後再行退費 

繳現金/辦理就學貸款 

 

報教育部平台審核 

審核結果：合格 

減免完成；已繳全額學費者，待教育部撥

款後，再行退費給同學 

審核結果：不合格 

學校另行通知補繳學費 

收到學雜費繳費單 

繳交下列資料： 

1.申請書（申請書上父、母、家長及學生本人都必須簽名、蓋章） 

2.父、母及學生本人三個月內戶籍謄本（記事不得省略） 

3.減免證明文件（查驗正本繳交影本）：(中)低收證明書、身心障礙手冊、撫卹令、 

                                 軍人身份證、縣市政府所開特殊境遇家庭身份證明 

東方設計大學 「學雜費減免」申請流程圖 
 

 

 



東方設計大學 108學年度新生申請住宿須知 

學務處生輔組關心您！電話：07-6939528、6939522(宿輔教官或舍監) 

壹、學校宿舍： 

一、新生不論路程遠近皆可申請(額滿為止)，在校生則以宿舍幹部、外籍生、離(外)島

生、低收、外縣市、偏遠地區者依序優先安排。 

二、宿舍設備： 

(一)男生宿舍： 

1.共四層樓(無電梯)，1樓有交誼廳並提供投幣式飲品、零食、泡麵販賣機。 

2.各樓層均有投幣式洗衣機及脫水機、RO飲水機、曬衣場(4樓頂)。 

3.均為 4人房，每人配有櫥櫃、書桌(桌燈自備)、網路、小冰箱，每房配置吊

扇及冷氣，房間大燈晚上 12點自動關燈或各寢室手動關燈。 

(二)女生宿舍： 

1.位於新世紀大樓第 3、4、5樓，3樓有交誼廳並提供投幣式飲品、零食、泡

麵販賣機。 

2.各樓層均有投幣式洗衣機及脫水機、RO飲水機、曬衣場。均為 6人房，每

人配有書桌(桌燈自備)、櫥櫃、網路、小冰箱，每房配置吊扇及冷氣，房間

大燈晚上 12點自動關燈。 

(三) 冷氣個別電錶正式啟用;各寢室可自行決定開關冷氣，惟超過每月基本度數須

由寢室為單位自行付費。 

三、收費標準： 

(一)保證金：2000元(每學年繳交一次，現金繳交)，未住滿一年或中途退宿者(含

違反規定被勒令退宿者)，不予退還。 

(二)磁卡押金：300元(磁卡 150元＋鑰匙 150元)。 

(三)住宿費：男宿 12,000元(4人房)；女宿 11,000元(6人房)。 

四、收費方式： 

(一)到校註冊時現場辦理、ATM辦轉帳、超商繳費(收據保存與繳費單交回)。 

(二)住宿費可貸款。 

(三)具低收補助者免繳交住宿費(保證金及磁卡押金仍須繳交)，須備妥下列文件： 

1.低收證明(區公所開出) 

2.住宿補助切結書(由學校提供)。 

五、床位安排係依學制、系科、及特殊需求為原則，若因床位數無法符合上述原則，則

以混編方式安排床位，房間統由管理單位安排。 

六、為維護團體秩序及住宿生安全，宿舍為禁煙區，週一至週四 22：00需點名，門禁

時間為 23：00，餘依宿舍生活公約相關規定辦理，無法配合者請勿申請。 

貳、校外賃居 

若學校床位已滿，亦可選擇經安全評核通過之校外賃居處所，相關資訊可於報到時

向學務處生輔組查詢。 

*備註：入住宿舍時間將於開學前於學校網頁公告。 



A1 A3

站碼         站                      名 上車時間 學期車資 站碼         站                      名 上車時間 學期車資

1 新光三越(三多文橫路口) 06:30 10044 1 鼓山渡船場(萊爾富超商) 06:25 10000

2 大立(中華五福路口,停車場前) 06:34 9504 2 七賢新樂街 06:25 9504

3 五福光華路口燦坤門口 06:37 9720 3 鼓山區公所(銀川街紅綠燈前) 06:30 9504

4 民族八德路(紅綠燈前) 06:37 9504 4 OK超商對面 06:33 9504

5 民族九如路(公車站牌) 06:37 9504 5 聖明醫院 06:35 9180

6 民族建工路(派出所附近) 06:41 9504 6 日昌街路口 06:37 9180

7 大順建工路(好樂迪門口) 06:44 9504 7 鼓山正大醫院 06:40 9180

8 人道飯店(原皇統:對面) 06:49 9504 8 果貿(消防隊前) 06:40 8964

9 九如交流道(北上高速巴士前) 06:54 9180 9 軍校路、實踐路口 06:45 8856

10 大社交流道(川誌汽車電機行門口) 06:55 6372 10 右昌加油站(寶島眼鏡前) 06:50 7668

11 旗楠公路(源成檳榔攤) 06:58 6372 11 右昌大樹藥局 06:50 7668

12 右昌捷統五金百貨前 06:50 7668

13 援中港(漁會門口) 06:50 7668

14 大舍甲路口 06:57 7500

A2 15 梓官(消防隊旁光陽機車行前) 07:00 7560

站碼         站                      名 上車時間 學期車資 16 彌陀站(普利司通門口) 07:08 7128

1 安泰醫院(旁邊的牛肉麵攤) 06:15 11340 17 永安電信局對面 07:16 5940

2 小港平和東.平和路口(鐵道旁) 06:18 11016 18 永安保寧 07:18 5940

3 中安,紅毛港橋 06:27 11016 19 維新十字路(萊爾富商店前) 07:13 6480

4 草衙漁港路(海濱餐廳對面) 06:22 11016

5 五甲派出所前(南正一路審計部前) 06:32 11016 A5

6 保泰公正(新五甲幼稚園前) 06:37 10368 站碼         站                      名 上車時間 學期車資

7 武慶新富路7-11超商前 06:41 10368 1 中華建國 06:30 9504

8 新富武營路口 06:44 11016 2 中華十全(公車站) 06:35 9504

9 中正交流道(天橋下) 06:46 9720 3 中華美術館路 06:35 9504

4 博愛裕誠(國泰世華銀行門口) 06:35 9180

5 民族裕誠(營區旁裕誠路口) 06:43 8640

6 民族天祥路(民族路上公車站牌) 06:49 8640

7 民族大中路(民族路上公車站牌) 06:49 8640

8 高楠新村(加油站門口公車站牌) 06:50 7668

9 楠梓大廟(廟口公車牌前) 07:00 7128

10 橋頭火車站(巷口飲料店門口) 07:06 5184

11 岡山郵局(門口) 07:09 4212

12 岡山教會(舊省道教會門口) 07:12 4212

13 路竹(麥當勞前) 07:25 2376

(一)專車請洽楊先生07-5218784;0937475992。郵局劃撥帳號:42050701,戶名:楊富田

(二)以上各站時間僅供參考,本公司依學生搭乘人數再調整部份站名坐車時間,敬請見諒!!

東方設計大學日間部校車單價明細表107.0901

A1車主林先生0932812541;公司楊老板0937475992

A3車主林先生0932812541;公司楊老板0937475992

A6車主尹先生0970816781;公司楊老板0937475992

A5車主楊先生0919884691;公司楊老板0937475992



台南區

上車 學期 上車 學期

時間 車資 時間 車資

1 本淵寮車站 06:20 12,300 二王砲校 06:25 11,000

同安路

,海佃路口

小東路

高速公路下

中華北路 小東路

,大興路口 裕農路口

中華北路 仁德交流道

,和緯路口(星巴克) 7-11超商

市議會

(中華西

,永華路口):家樂福

健康

,金華路口(正忠排骨)

金華路 歸仁圓環

,大成路口 (郵局)

9 南區公所 06:42 8,100 關廟(客運) 06:55 9,240

10 灣裡 06:47 6,800 五甲 07:00 8,800

11 白沙崙 06:52 6,500 深坑 07:05 8,580

12 上茄定 06:57 6,300 龜洞 07:10 8,140

阿蓮

(消防隊)

14 崎漏 07:05 5,900 新園路口 07:18 6,930

15 興達國小 07:10 5,700 一甲7-11 07:20 6,800

(一)專車請洽楊先生07-5218784;0937475992。郵局劃撥帳號:42050701,戶名:楊富田

(二)以上各站時間僅供參考,本公司依學生搭乘人數再調整部份站名坐車時間,敬請見諒!!

10,300 06:36

06:28 10,700

06:33 10,400

11,800 法王講堂

11,300

東方設計大學日間部校車單價明細表1070901

站碼

台南－海線 台南－仁德線

站名 站名

9,460

06:32 9,200 仁德加油站

06:35 9,000

06:37 8,800

06:40

6,930

8

10,200

9,900

06:50

06:45 9,680

7 9,460

07:15

南保 06:48

2 06:23

3 樺谷飯店 06:25

4 06:27

B1車主:林先生0921022489;公司楊老板0937475992 B2車主:林先生0921022489;公司楊老板0937475992

5

13 下茄定 07:02 6,100

10,100

6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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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錄取報到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正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免試生請勿填寫） 

免試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號或入出
境統一證號) 

          

就讀國中 
（請填全銜） 

 

錄取五專招生學校  聯絡

電話 

 

錄取科（組）   

  本人經由 108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分發錄取 

             校       科    組，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

無異議，特此聲明。此致 
 

   （由錄取學校蓋上戳章） 
錄 取 生 簽 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摺-------------------------疊-------------------------線--------------------------------- 

108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錄取報到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副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免試生請勿填寫） 

免試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或入出境

統一證號) 
          

就讀國中學校 
（請填全銜） 

 

錄取五專招生學校  聯絡

電話 

 

錄取科（組）   

  本人經由 108 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委員會分發錄取 

             校       科    組，現因故自願放棄錄取資格，絕

無異議，特此聲明。此致 
 

  （由錄取學校蓋上戳章） 
錄 取 生 簽 章：          

家長（監護人）簽章：          

※注意事項： 
1. 錄取生如因特殊事由欲放棄錄取資格者，應填妥本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
於 108 年 6 月 18 日（星期二）17:00 前向各錄取學校傳真並以電話確認再以限時掛號郵寄（郵戳為憑，
逾期不受理）至所錄取之學校，始得再參加本年度其後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專各項招生入學，違者將被取
消本招生分發錄取資格（各招生學校傳真及電話號碼詳見簡章第 IV~VII 頁）。 

2. 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聲明書，請免試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慎重考慮。 

附表三 



請
沿
此
線
小
心
剪
下 




